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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灵活用工日益普及的背景下，民营企业因管理不规范、制度不完善等问题频发劳动法律风险。本文从

劳动法视角出发，剖析灵活用工模式的法律属性，归纳合同管理缺失、缴纳社保不到位等风险类型，阐

述了当前民营企业在合规防控中面临的现实困境。进一步提出从强化合规意识、完善用工制度、健全合

同文本与待遇保障等方面入手，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劳动合规管理体系，为企业合法用工提供可行性路径，

也为劳动者权益保护提供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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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increasingly prevalent flexible employment, private enterprises frequently 
encounter labor law risks due to issues such as irregular management and imperfect systems. From 
a labor law perspectiv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egal attributes of flexible employment models, cat-
egorizes risk types including contract management deficiencies and inadequate social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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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ions, and elaborates on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currently faced by private enterprises in 
complianc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t further proposes a multi-department collaborative labor 
compliance management system by strengthening compliance awareness, improving employment 
systems, refining contract templates, and enhancing benefits protection, providing feasible path-
ways for lawful employment and offering legal safeguards for workers’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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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劳动法治体系建设的角度来看，推动民营企业建立具有合法性、有效性的用工程序，是处理大量

劳资纠纷、实现用工关系规范化的关键措施。在多样化用工模式广泛应用的背景下，劳动合同、社保缴

纳、权益保护等问题更易暴露制度漏洞。对民营企业而言，制定规范制度可降低其法律成本，增强自身

竞争力及公信力。但多数民企仍缺少完备的劳动用工管理制度，存在难以落实的情况，亟需通过制度引

导及企业自律推动用工行为进入规范轨道。 

2. 灵活用工法律风险概述 

2.1. 灵活用工模式的定义与特点 

灵活用工是指企业在不建立传统全日制用工模式下，按照工作岗位性质和工作时间安排劳动力的人

力资源管理方式，具体包括多种类型的用工形式(如网约车、外卖员)、劳务派遣、业务外包、非全日制用

工等。不同模式在劳动合同法的地位、应当承担的责任以及对劳动者权益保障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平

台用工侧重合作协议、但围绕着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在本平台中时常发生；劳务派遗集中在三方的责任划

分上；业务承包则在于其是否属于承揽关系；非全日制用工其工时及工资都有明确规定。总体而言，灵

活用工模式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用人成本，提升调度效率，但也存在法律性质不明确、权责分配不清晰等

问题，亟需分类规范管理，探索不同的合理合法路径[1]。 

2.2. 灵活用工引发的主要法律风险 

在灵活用工实践中，因用工关系边界不清、合同形式不规范、社保缴纳缺失等问题，易引发多种法

律风险。首先，部分企业将实际存在从属关系的用工伪装为外包或众包，规避建立劳动关系义务，导致

劳动争议频发。其次，未依法签订书面合同、未明确报酬标准和工作时间安排，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

再次，一些企业未为灵活用工人员缴纳社会保险，增加法律责任暴露风险。一旦出现工伤或劳动争议，

企业可能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形成用工“隐性成本”。 

2.3. 劳动关系认定与权益保障机制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认定是否具有劳动关系的关键要素是组织归属性、经济从属

性以及人身依附性。但在平台用工等新就业形态下，部分劳动者不具备以上特征，实质上已形成依附性

明显的“类劳动关系”。对此，《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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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号)明确提出，平台企业不得以任何形式规避用工责任，要保障好基本工资报酬权、休息休假权和劳动

安全保障权，即由形式认定向实质保障转变，同时规定若企业没有建立正规劳动关系，无法承担最低保

障责任，构成覆盖类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机制[2]。 

3. 民营企业灵活用工法律风险防控的困境 

在灵活用工常态化背景下，民营企业在法律风险防控方面面临诸多现实难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 
第一，企业合规意识不足。部分民营企业将灵活用工视为规避法定义务的手段，片面追求用工灵活

与成本压缩，忽视了劳动法的强制适用性。《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实施意见》明

确指出：“平台企业不得以协议等形式规避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法定义务。”然而实践中，企业仍

普遍存在“以包代管”“以签代雇”等现象，导致从属关系隐性化、权利责任模糊化。2021 年，最高人

民法院在“圣某欢诉江苏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确认劳动关系案”中发布了指导性案例，该案认定即使签

订的是外包或合作协议，只要存在明显从属性及管理支配的情形，则应当认定成立劳动关系，提示了合

规意识缺失可能产生的重大法律后果。 
第二，用工制度与合同文本缺失。在日常管理中，部分企业未建立覆盖灵活用工各类情形的合同管

理制度，合同签订主体不清、条款内容缺失等问题频现。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用人

单位应保存劳动合同等用工资料备查。如 2023 年江苏“某信息公司、冯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该公

司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且逃避支付，最终被法院认定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对单位判处罚金 6
万元、对负责人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 4 万元，并责令支付拖欠的 42 万元欠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微信公众号，2025-01-22)。这些事例说明，企业合同管理缺失将在纠纷中处于不利地位。 
第三，社会保障与待遇保障不到位。灵活用工人员在很多企业中被视为“非正式职工”，难以获得

应有的社保待遇与基本劳动保障[3]。《国务院关于修改〈工伤保险条例〉的决定》(2010 年)明确强调：

“职工应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用人单位未参保的，由单位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实践中，部分企业以项

目外包、劳务工等方式逃避缴纳社保的责任。如 2024 年“某旅游公司、王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中，

该公司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同时拖欠其工资共计人民币 41 万元。法院依法对单位罚金 4 万

元，对负责人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 2 万元，说明要继续加强劳动者的权益保

护工作(同上)。 

4. 构建劳动用工合规体系的现实意义 

从法治化治理视角出发，构建系统化、可执行的劳动用工合规体系，不仅是企业守法经营的基本要

求，更是实现企业发展、劳动者权益保护与营商环境优化多方共赢的重要支撑。其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

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提升企业合规管理水平。随着用工关系多样化发展，企业用工风险暴露面不断扩大，传统人

事管理方式难以适应当前合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市场主体

应依法办理登记，未经登记不得以市场主体名义从事经营活动，由此强调了企业依法经营和履行登记义

务的重要性。构建劳动合规体系，有助于企业内部明晰人事权责、规范合同管理、完善用工台账，从源

头上减少因制度缺失导致的违法用工情形。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规定，劳动者依法享

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不得因民族、性别等因素受到就业歧视，用人单位应依照法律规定保障

劳动者合法权益。这一原则为企业根据不同岗位特点依法实施差异化管理、建立规范用工机制提供了制

度基础，避免出现“一刀切”或“无制度”的操作风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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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劳动者是企业运转的核心要素，合法权益的保障程度直接影响其工作

稳定性与企业用工形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取得劳动报酬、休息

休假、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等权利。若企业在灵活用工中缺乏合规机制，往往导致员工报酬结构不清、

工时管理缺位、社会保障缺失等问题，严重损害员工基本权益。构建规范的合规体系，有助于依法落实

工资支付、社保缴纳、工作时间控制等要素，提升员工满意度与企业内部稳定性，形成正向的用工文化。 
第三，优化企业法治化营商环境。在当前“营商环境法治化”成为国家治理重点的背景下，企业用

工行为的合法性已成为行政监管与市场信用的重要指标。《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强调事中事后监管机制

和依法保障市场主体权益，为查处劳动用工违法行为提供了政策制度背景。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建立劳

动用工合规体系，不仅可降低用工纠纷率，减少行政处罚风险，还能在信用评级、政府采购、项目竞标

等环节中树立良好法治形象，增强市场竞争力。合规体系建设已不再是“内部事务”，而是企业外部环

境适应能力的重要体现。 

5. 灵活用工法律风险的防控策略 

5.1. 强化企业劳动合规意识 

在劳动法视角下，强化合规意识对民营企业实行灵活用工制度和规避法律责任具有重要意义。虽然

灵活用工制度形式多样，但不能成为企业逃避用工责任的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

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应订立书面合同。超过法定时效未签订合同，且用工过程中存在人身依

附性及经济性的，依法可以构成实际劳动关系，由此可能引发用人单位承担双倍工资赔偿金、补缴社保

等法律责任。民营企业应当建立清晰的用工边界识别机制，尤其是针对劳务协作、互联网协作及外包等

情形，应由法务部门和人资部门联合判定其是否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以免出现“名为合伙，实为雇

佣”的情况。此外，建立“合规台账”，便于对劳动用工情况中劳动合同的签订、社保缴费及工资支付

等情况进行跟踪管理，增强执行的有效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

未依法缴纳社保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罚款。在实际操作中，企业可运用信息化

技术实现关键节点提醒，规避流程缺失导致的违规风险发生。同时，应当将正规就业培训常态化，加强

管理层和业务岗位对用工合规要点的理解程度。针对新就业形态，《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

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21〕56 号)提出，用人单位不得以合同约定等方式，规避自身应当承担

的基本保障责任，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民营企业应高度重视此类政策。对公司的岗位设置和

用工方式做出持续性研判和风险预判。综上所述，灵活用工不应成为法律盲区。企业只有把合法理念植

入制度并落实到位，企业才能够既保证灵活用工的同时，有效规避劳动纠纷，实现可持续发展[5]。 

5.2. 建立多部门协同的合规管理机制 

在灵活用工情境下，用工关系复杂、劳动者特征多样化，劳动合规问题不仅限于劳动合同签订环节，

在劳动决策、劳动过程控制、离职环节等管理全周期中均会面临风险。因此，民营企业应形成各部门协

同的合法合规制度体系，并将合法用工的责任渗透至商务、法务、人力、财务等部门各业务体系中，实

现法理上内嵌的管理方式。首先，明确各部门对于用工环节的工作分工，人事部门要区分岗位性质并确

定用工方式，法务部要审核劳动合同期限及权利义务约定，人力部门要做好社保缴纳、签订合同工作，

财会部要审查工资发放及个税合法性等工作。按照《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中第四条规定：“企业应当建

立完善工作保障制度，明确管理人员职能，承担岗位责任”，为企业提供职责分流的参照标准。其次，

应构建“雇员合规性审查联盟机制”，将关键节点纳入预警处置流程中，比如外包作业、劳务用工、项

目合作前需经商务、法务、人力三部门会审；涉及变更、调整事项的同时，应同步进行合规性和文书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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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系统可设置关键节点提醒，防止程序被人为中断遗漏。有效避免了企业因误解劳动合同而带来的风

险，并提高了管理层的透明度。此外，企业还应实现合规管理的信息化，“建立职工合法档案”并定期

公示。将所有用工岗位、劳动合同履行情况、社保缴纳记录以及以往的纠纷处理全过程全部记录在案，

并纳入年底劳动用工风险评级系统。针对某些典型纠纷案件，建议以“复盘机制”的方式，推动规则进

一步优化，提升公司提前防范同类事件的能力水平。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

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8 号)，企业不得以订立民事合同规避用工主体责任，应当承担用人单位

的法定义务主体地位。在此背景下，多部门之间的联动不仅是防范风险的方式，更是落实员工管理合法

性的有效途径。 

5.3. 完善用工制度与合同模板 

在多样化的灵活用工模式下，民营企业若没有统一规范的用人机制及劳动合同管理制度，极易产生

法律纠纷。因此，必须围绕岗位性质、用工类型和责任划分方面对其进行规范化及书面化设计，构建合

理的用工管理机制。首先，应当对不同的用工形式做出不同层级的规定。全日制劳动者、非全日制劳动

者、劳务派遣人员在考勤、报酬、考核等方面应当有明确的规定，保证其劳动关系明晰化，否则难以避

免被同质化的管理模式所掩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对于非全日制劳动

者不得设试用期，随时解除劳动合同，企业应对此类群体进行专门的用工指引，规避因适用试用期、工

作时间、社会保险等问题带来潜在的劳动争议风险。其次，合同模板需规范化、详尽化。根据不同工作

场景使用有具体法律属性的合同，如劳务合同、用工协议、合作协议等，防止出现“一套合同走天下”

的权利义务混乱局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可就专项培训设

置服务期，并在第二十三、第二十四条中对竞业限制条款作出具体规范。根据职务的敏感性和人才保密

的需要，合理嵌入这些条款，加强执行控制。再次，合同管理应建立动态更新机制，即法务部门人员根

据新的法律规定以及判例情况对合同的内容及规定作出相应调整，从而保障合同内容与规定的有效性与

时效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条指出，用人单位和职工依法参加社会保险，企业在合同

中应设置缴纳保费、登记信息等条款，防止可能存在的漏洞。通过严密的制度和模块化合同，民营企业

可有效将用工关系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在降低纠纷风险的同时，构建灵活用工的稳定劳动关系机制。 

5.4. 加强社会保障与劳动待遇保障 

在灵活用工成为常态化趋势的背景下，劳动保险及报酬成为雇佣合法性的重要考量要素之一，民营

企业若不履行劳资担保责任，则很可能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产生集中诉讼及行政惩戒的风险。首先，

建立多元化、弹性化的社会保障供给体系，针对不同劳动形态设置适切参保及赔付方案。《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等九部门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人社部发〔2025〕24 号)提出，

在新的就业形态下，建议企业尽量为劳动者提供基本职业伤害保险待遇。民营企业可借鉴试验结论，在

快递员岗位、库管、技工协作类等高危岗位，推行商业意外保险或雇主责任险，降低转嫁风险给企业的

负担。其次，应落实岗位匹配的待遇标准。对于全职员工、兼职人员及临时项目的雇佣方式应该清晰界

定，避免“按劳用人、按协议结算”成为躲避薪酬保护措施。根据《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总体要求，政府

有关部门应持续完善制度化的工作条件，对涉及员工利益的相关事项加大监督力度。企业应建立薪资单

据、发放记录及待遇审批等相关档案资料库，“构建以制度为准绳，以文字为依据，以数据为凭证”的

合规链条。再次，应实现薪酬待遇和劳动过程同步化。企业可将工资、补贴、社会保险缴纳时间纳入业

务流程，并使用电子记录来保存各类雇员的薪酬数据，以保证数据可追溯、可追溯的能力。结合《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企业应统一对待所有类型职工的薪酬待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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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以“合同”推卸实质责任。综上，民营企业在灵活雇佣中规范并制度化承担社会保险责任以及明确

社会保险待遇水平，是有效控制雇佣风险，实现权责均衡与雇佣效率双赢的关键所在。 

6. 结语 

民营企业灵活用工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给企业合规经营带来挑战。从劳动法视角审视其法律边界，

强化企业内控机制及责任意识，已成为防范风险的有效手段。将合法合规性引入用工机制，企业方可在

变动的环境中稳步前行，并实现发展与法治的协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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